合肥研究院科学岛园区无人机（航拍）飞行活动申请审批表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请部门
	
	经办人
	

	
	
	手机号
	

	飞行起止时间
	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时起 至      月    日      时止

	无人机操控员姓名
	
	手机号
	

	所属单位或部门
	
	
	

	无人机机型 
	
	产品序列号
	

	预计飞行半径
	           米（不超过500米）
	飞行高度
	米（低于120米）

	飞行（拍摄）
区域及地点
	

	飞行目的和
飞行计划
（详细说明）
	

	申请部门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属科研单元综合办、职能处室或支撑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签名：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安全保密处
意见
	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本表一式两份，安全保密处留存一份，申请部门留存一份（飞行或航拍时需随身携带，便于核查）
安全保密处联系人：赵飞，65590608
注意: 1、申请部门需提前提交申请；2、在拍摄前要先观察周围环境和高建筑物、高压线、地形等，检查无人机状态，最好在GPS模式下飞行，雨天、闪电天气不得飞行；3、在飞行过程中，一定要注意安全检查，避免盲区飞行和雷达干扰，尽量避免在人多的地方低空飞行和夜空飞行；4、如果失控坠落操作不当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，由申请部门或操作人负责；5、飞行半径500米以上或高度120米以上，或空机重量大于4千克，起飞全重大于7千克的无人机必须持证飞行。

